
1

关于《北京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管理办法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工作背景

2020 年 1 月起实施的《土地管理法》对征收集体土地程序、

补偿安置等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，将农村村民住宅补偿纳入到征

地程序，实现征收集体土地与村民住宅搬迁同步实施。《北京市

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124 号，以下简称

“124号令”）有关拆迁管理、补偿和安置程序等与《土地管理

法》的规定不一致。废止 124号令已纳入市政府立法计划，为此，

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农业农村局启动

《北京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

法》）草拟工作。

《管理办法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、二十大精神，以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为

核心，落实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

规定，确保我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工作顺利实施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（一）开展了调研和规章拟制工作

对 14个区（不含东城、西城）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

政策执行情况及对废止 124号令的建议进行了调研；多次与市

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各区住建委、区房屋征收中心对有关政策进

行研讨；与市有关部门对《管理办法》研讨近 80次,形成了本

次的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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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三次征求意见

《管理办法》制定期间，2021年和 2022年，三次征求各区

及市有关部门的意见，对反馈的意见进行吸收采纳。

（三）开展了案例比较分析

为比较《管理办法》实施前后宅基地房屋搬迁安置总成

本、安置房面积变化情况，选取朝阳、丰台、通州等六个区，

对近 5年启动搬迁、签约比例达到 80%以上的 6个棚户区改造

项目进行模拟比较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包括“总则、征收前期工作、宅基地房屋补

偿、非住宅房屋补偿、征地补偿安置决定、监督检查与法律责

任、附则”共七章三十八条。

（一）落实新法要求，征地与房屋搬迁同步实施

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的要求，将集体土地房屋“拆迁”改为

“搬迁”，废止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制度；规定集体土地上房屋搬

迁补偿纳入征收集体土地征收程序，实现征地与房屋搬迁同步实

施，各项补偿方案、标准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。

（二）突出职责法定，明晰市区两级责任分工

明确市级规划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部门的

职责；区人民政府是本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的实施主体，具

体工作可以指定区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和区级负责房屋征收部门

（机构）承担。

（三）合理管控成本，规范房屋补偿安置标准

一是确定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标准：按照项目所在区片住宅类

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地面单价的一定比例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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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规范补偿和奖励费的主要科目，规定项目补助、奖励

总额不得超过安置房建安总成本和货币补偿总额的一定比例。

三是统一房屋安置对象认定标准。明确了四种认定和五种

不予认定的情形，规定了认定的程序，

四是明确宅基地超面积补偿政策。规定了 1982年之前一户

一宅超出补偿控制标准的部分及对因合法继承等形成一户多宅

的，按照最高不超过宅基地区位补偿价的 50%予以货币补偿。

（四）明确安置方式，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

一是强化以房屋安置方式为主，做到安置房先行，安置房

源为期房的，尽量缩短安置周期。

二是本着“限高、扩中、托底”的原则，确定安置房安置

面积。对宅基地面积超过补偿控制标准的部分，只给予货币补

偿；对宅基地面积低于宅基地审批最低标准的，置换安置房面

积按照最低标准的一定比例计算。

（五）弥补政策空缺，增加非住宅房屋补偿

针对我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补偿政策空缺的问题，《管

理办法》设立专章，规定以货币补偿为主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

要结合用途、经营状况、纳税情况等因素确定。

（六）强化监管力度，细化违法情形条款

增加了“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”的内容。明确自然资源督

察机构对市级部门及区政府行使政务监督权力，市级部门对区

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业务监督。规定了相关工作人员、被征收人

的违法情形，明确了处罚及责任追究条款。


